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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 25:39-55 

 

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華琦。感謝主, 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我們要繼續來讀

利未記第 25 章，今天我們讀第 39 節到 55 節。 

今天的這一段經文，是關於贖回奴僕的條例。在進入本文之前，我想先談一

下關於奴隸制度，以及在聖經中怎麼樣看奴隸制度。我們要從創世記 1 章 26

節開始：「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

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這一節是講到在創造的時候，神就已經給了人極高的地位：裡面像神，外面

也像神。並且也給了人一個崇高的使命，要人代表神來管理神所造的萬物。

因此，從神最起初的心意，人是管理者，人是不應該成為奴隸的。 

只可惜始祖亞當不能遵照神的吩咐，犯了罪。這是一件歷史性的大事，並且

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後果。羅馬書 5：12 節描述得很好，「這就如罪是從一人

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罪

進來了，死也跟著進來了，從此以後，每一個亞當的後代都成了罪和死的奴

僕。人也因為罪的緣故，發展出許多不合神心意的制度，其中有一項就是奴

隸制度；把人當作物品買賣，完全喪失了起初神賦予人的高貴地位和使命。 

因為罪的普世性，世界上每一個古老的民族和文化都有奴隸制度，包括中國、

埃及、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等等文明，都施行奴隸制度。到了十六世

紀，歐洲興起了殖民主義，這些殖民者除了掠奪殖民地的資源之外，也把非

洲的黑人當作商品，賣到歐洲和美洲，達到了奴隸制度的高峰。到了十八世



紀，在歐洲發起了啟蒙運動，強調人權、自由、平等，人們開始認識到奴隸

制度的不道德，而開始興起了廢除奴隸制度的社會運動。美國的廢奴運動開

始得比較晚，是在十八世紀末期，是由基督教的貴格會在費城發起的。因為

廢除奴隸制度，會嚴重影響美國南方，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利益，而引發了

美國歷史上唯一的內戰，就是南北戰爭。 

到了今天，幾乎所有的文明社會，都廢除了奴隸制度，這是神普遍的恩典。

因此，關於奴隸制度，首先我們一定要知道，奴隸制度是不合神心意的，這

是不庸置疑的。其次，就是神的子民該如何面對奴隸制度。有一些熱衷於社

會改革運動的基督徒，就會引用神公義和愛的屬性，以及起初神造人的時候，

給人的地位和使命，要求要經由政治的程序和手段，來廢除不合理的制度。

反對的人，就會引用我們今天的這一段經文，說摩西的律法也贊成奴隸制度，

一個是強調神的上好心意，另一個是強調在現行制度中，維持和諧與和睦。

如果是你，你會選哪一條路呢？ 

我們先來看看保羅怎麼說，保羅在第一世紀就寫了以弗所書，那時候的羅馬

帝國盛行奴隸制度的。保羅在以弗所書 6：5-9 節這麼寫，「你們作僕人的，

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不要只

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甘

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

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一理，

不要威嚇他們。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祂並不偏待人。」 

保羅一方面勸做奴僕的弟兄們，要像服事主一樣，服事肉身的主人；另一方

面又勸那些做主人的弟兄們，要善待他們手下的僕人。保羅當然知道什麼是

神上好的心意，但保羅也知道，神會用自己的方法來達到祂的目的，不需要



人幫忙。因此，他鼓勵每一個聖徒都留在自己的環境中，並且做出美好的見

證，好讓神的恩典能夠在我們身上被人看見；不管你是做奴僕的，還是你是

做主人的。 

今天基督徒面對的，不再是奴隸的問題，而是同婚和變性的問題。其實原則

還是一樣。一方面我們要認識什麼是神上好的心意；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留在，

神量給我們的環境中，仰望神的恩典，看神如何達到祂的目的。如果因為投

身在改革運動中，在這過程中樹立了太多的敵人，而失去了向人作見證的機

會，從永遠的角度來看，這是得不償失的。說了這麼多，目的就是要在下面

的經文中，我們要聚焦在這些經文的屬靈應用，而跳脫奴隸制度的實行面，

畢竟在今天的文明社會中，奴隸制度是已經被廢除了。這是神的普遍恩典，

我們也確知，神的心意最終必會成就。 

在今天的經文中，針對奴隸的問題，從三個角度來處理：第一個角度，是從

39 節到 43 節，如果弟兄成為你的僕人，你該如何對待？第二個角度，是從

44 節到 46 節，如果外人成為你的僕人，你該如何對待？第三個角度，是從

47 節到 55 節，如果弟兄成為外人的僕人，你該如何處理？ 

 

第 39-40 節: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裡漸漸窮乏，將自己賣給你，不可叫他像

奴僕服事你。他要在你那裡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樣，要服事你直到禧年。」 

當弟兄窮乏了，無以為生，他把自己當作奴僕賣給你，要來事奉你；你不能

把他看作奴僕，要看他像雇工，寄居在你那裡。並且他來事奉你是有期限的，

到了禧年，這個關係就要終止。從屬靈的應用來說，有個弟兄在屬靈的事上

變得貧窮了，盼望待在你的身邊來服事你，並且彌補他的虧欠；你不能把他



當作奴僕。他可以幫你做一些事，就像雇工一般；但他還是你的弟兄，不能

把他的服事看成理所當然，反而要在他的服事中，讓他得著屬靈的成長為回

饋，直到禧年來到。我們說過，基督來了就帶來禧年，也就是說藉著他待在

你身邊的學習，他生命成長了，有一天他被基督復興了，那時候你就要鬆手。 

 

第 41 節: 「到了禧年，他和他兒女要離開你，一同出去歸回本家，到他祖宗

的地業那裡去。」 

禧年到了，所有的奴僕都要得著自由。以色列人每家都有產業，他就要帶著

他的兒女離開你，回到他的本家，他祖宗就已經分到的地業那裡。從屬靈的

應用來說，就是那在你身邊學習服事的弟兄，他復興了，他認識了神給他的

託付，你就要給他自由能夠離開你，去發展他的職份，去盡他的託付。同時

也要讓他帶走他的屬靈兒女。 

其實，這是現代教會增長的一幅美麗圖畫。當你開始接受神的託付來服事教

會，你身邊總要帶著一些願意跟著你學習服事的年輕聖徒，藉著安排給他們

的事奉，幫助他們成長，幫助他們的恩賜得著成全，並且幫助他們找出自己

的託付，直到他們有了屬靈的復興，就要容許他們帶著一些服事的果子，出

去開展教會，這是教會植堂最自然、最生機的方式。 

 

第 42-43 節: 「因為他們是我的僕人，是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不可賣為奴

僕。不可嚴嚴地轄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 

 



以色列人是神舊約的選民，他們是神的僕人，神不允許他們被世界奴隸，因

此，把他們從埃及地領出來。就是他們變為窮乏了，甚至於賣身為奴了，你

不可看他為奴僕，不可嚴嚴地轄管他；因為他只能是神的僕人，你要敬畏耶

和華你的神。這是神的命令，這個原則對於新約的聖徒更是如此。 

每一個蒙恩得救的聖徒，都是基督寶血買贖回來的，每一個都是天父的兒女。

就是他們變為貧窮了，需要你的照顧和幫助，他們還是神的兒女。你不能像

轄管奴僕一樣轄管他們，反而要成全他們，幫助他們發展恩賜，能夠直接從

神得著託付，並且自由地跟隨神的帶領。這是神的旨意，我們要敬畏神。 

 

第 44-45 節: 「至於你的奴僕、婢女，可以從你四圍的國中買。並且那寄居

在你們中間的外人和他們的家屬，在你們地上所生的，你們也可以從其中買

人，他們要作你們的產業。」 

家中如果需要奴僕，可以向外人買奴僕，這些奴僕的來源，可以是從其他國

中買來的。這些人本來都不認識神，把他們買回家中，讓他們有機會認識神。

也可以向寄居在以色列人中間的外人買，或者向這些外人的家屬、兒女買。

這些人因為寄居在以色列的社會中，多少聽到了關於神的事，但仍然是客觀

的，他們來到以色列人的家中做奴僕，能夠更主觀地經歷一些關於神的事。

這能夠幫助他們對神有一些主觀的經歷，而願意自己來跟隨神。 

從屬靈的角度來看，每一個人生下來，就是罪和死的奴僕，沒有例外。能夠

從罪和死中得到自由，只能藉著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與其在世界中，做罪

和死的奴僕，沒有永生的盼望；不如先以奴僕的身份來到神的家中，讓他有

機會接觸神，認識神。只有在神的光中，人才能真正看清楚自己原來的面貌。



保羅在羅馬書 7：14-15 節這麼說，「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

因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我所恨惡的，我倒

去做。」結果就是羅馬書 7：18 節，「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

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有了這樣的認

識，人才會不依靠自己，而願意相信耶穌基督，得著一個全新的生命。這樣

他就能夠脫離奴僕的身份，而成為神的兒女了。 

 

第 46 節: 「你們要將他們遺留給你們的子孫為產業，要永遠從他們中間揀出

奴僕，只是你們的弟兄以色列人，你們不可嚴嚴地轄管。」 

這些做奴僕的外人，要留在以色列的家中，成為以色列子子孫孫的產業，並

且這些做奴僕的和他們的後代，要一直成為奴僕，來服事以色列人，而至於

以色列人，他們不應該成為奴僕，也不能夠轄管他們。乍看之下，會覺得這

些在以色列人家中世代為奴的人，真的是很悲慘，神似乎對他們不公平。我

們今天就花點時間，來看看在以色列人當中做奴僕的外人，照著舊約的記載， 

主要有三批人： 

第一批人，就是這裡記載的，那些跟著摩西離開埃及的閒雜人等。他們是一

直跟隨著以色列人的外人，並且住在以色列人當中；其中有一些就成為以色

列人，世世代代的奴僕。 

第二批人，主要是在約書亞時代的基遍人。當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美地，

基遍人知道約書亞有神的同在，而以色列的軍隊進入美地也勢如破竹。基遍

人就假裝是從很遠的地方來，尋求與以色列人訂立合約；約書亞被欺騙了，

與基遍人訂了合約之後，才發現原來他們是住在迦南地的基遍人。但因為已



經立定了合約，就在基遍人的同意下，他們成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奴僕。

記載在約書亞記 9：27 節，「當日約書亞使他們在耶和華所要選擇的地方，

為會眾和耶和華的壇，作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 

第三批人，就在所羅門王的時代，當所羅門王要蓋造聖殿，需要很多的勞力。 

在列王紀上 9：20-21 節，「至於國中所剩下不屬以色列人的亞摩利人、赫

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不能滅盡的，所羅門挑取

他們的後裔作服苦的奴僕，直到今日。」 

這三批人在以色列民中，世世代代作為奴僕的外人。照著一般的情形，他們

應該是盼望得著自由的人，而禧年得自由的條例，也不能夠應用在他們身上。 

後來以色列的北國、南國都滅了，以色列民也被擄到外邦人當中。以色列人

自己都成為奴僕了，在他們中間做奴僕的外人，也就都得著自由了。很特別

的是，在波斯王朝時，在第一批回歸耶路撒冷的名單中，記載在以斯拉記 2：

43-58 節，特別提到了尼提寧人，他們中間有 35 個家族，回到了耶路撒冷

去。這尼提寧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頭兩批，在以色列家中做奴僕的外人，就是

摩西時代寄居在以色列人當中的外人，以及約書亞時代的基遍人。 

這裡還提到了所羅門的僕人，他們也有 10 個家族，回到了耶路撒冷。這些

僕人們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數總共有 392 個，居然比利未人還多，幾乎是利未

人的三倍。利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們是事奉神，在以色列百姓中有著崇高

的地位；而這些做奴僕的，回到了耶路撒冷，又要成為奴僕，他們做的是粗

重勞苦的工作。居然有這麼多人很樂意回去，寧可放棄在外邦地自由的生活、

輕鬆的行業，願意重新回到聖殿去做苦工。 

 



我們要知道，記載在以斯拉記第 2 章的名單，那是神的紀念冊；這是一個得

勝者的名單。這些做奴僕的外人，他們已經認識神，也願意繼續跟隨神，就

是做奴僕擔任勞苦的工作也不在意。這正像詩篇 84：10 節所說的，「在你

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日；寧可在我神殿中看門，不願住在惡人的

帳棚裡。」 

 

第 47 節: 「住在你那裡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漸漸富足，你的弟兄卻漸漸

窮乏，將自己賣給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 

這裡開始處理第三種情形，就是以色列人把自己賣給外人，成為外人的奴僕。

如果你漸漸富足了，而你的弟兄因為窮乏，把自己賣給外人，或是寄居的，

或是外人的宗族，就是那些居留了一段時間，有了龐大的家族勢力了，這時

候你不能夠不顧你的弟兄。 

 

第 48-49 節: 「賣了以後，可以將他贖回，無論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

的兒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贖他，他自己若漸漸富足，也可以自贖。」 

賣給外人的以色列人，隨時都可以贖回。他的弟兄、他的伯叔，或者他的堂

表兄弟，或其他親近的家屬都可以來贖；如果他自己變得富有，也可以自贖。

接下來，50 節到 52 節會告訴我們計價的方式。 

 

 



第 50-52 節: 「他要和買主計算，從賣自己的那年起，算到禧年，所賣的價

值照著年數多少，好像工人每年的工價。若缺少的年數多，就要按著年數從

買價中償還他的贖價。若到禧年只缺少幾年，就要按著年數和買主計算，償

還他的贖價。」 

這裡我們看到，以色列人把自己賣為奴隸，計價的方式和賣地業一樣，是公

開透明的。賣的時候是這麼計算，要買贖回來也是一樣計算。就是以禧年為

基準點，看要買贖的時候離禧年還有幾年，再乘上每個奴僕一年的工價，這

就是這個奴僕買贖他該付的價銀。 

 

第 53-54 節: 「他和買主同住，要像每年雇的工人，買主不可嚴嚴地轄管他。

他若不這樣被贖，到了禧年，要和他的兒女一同出去。」 

他和買主同住的時間，買主要把他當作雇工，不能夠嚴嚴地管轄。如果他一

直沒有被贖，到了禧年他就要重獲自由，他和他的兒女都能夠自由地離開。 

 

第 55 節: 「因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僕人，是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我是耶和

華你們的神。」 

以色列人只能做神的僕人，是神把他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神要做他們的神。

同樣的，新約的聖徒也只能做神的僕人，因為是神用祂兒子的血，把我們買

贖回來。我們是屬神的，也只能做神的僕人。那麼在什麼樣的情形下，我們

會成為外人的奴僕呢？從屬靈應用的層面來說，就是聖徒在屬靈的事上虧欠



了外邦人。保羅在羅馬書 1：14 節這麼說，「無論是希臘人、化外人、聰明

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 

同樣的，對於我們周圍不信的人，我們也都是欠債的。我們本來就應該謙卑

的把福音傳給他們，然而，如果因為我們的言語、行為、舉止，太驕傲而引

起人的反感，反而成了別人的絆腳石，讓人沒有辦法得救。那時候我們就要

付出我們的贖價，才能夠從那裡出來。如果我們不夠老練，也可以找身邊老

練的聖徒來幫助我們，一同償還這個贖價。那該怎麼計價呢？就是離禧年的

時間，乘上每年的工價。什麼是禧年呢？就是恩典臨到的時候，也就是這個

外人蒙恩得救的時候。在那之前，我們每年都要付出代價，這是我們所欠福

音的債。親愛的弟兄姐妹，盼望我們藉著奴僕得贖的條例，也能夠學習一些

屬靈的功課。 

我們一同來禱告：主啊，謝謝你！你來了，就帶來禧年的大好消息。讓我們

都從罪和死的奴隸中，得著了自由。賜給我們恩典，學會幫助我們身邊靈裡

貧乏的人。能夠幫助他們得著生命的成長，恩賜的成全，能夠盡自己的託付。

幫助我們向我們身邊的慕道友，都帶著一個欠債的心，能夠早日把他們帶到

你的面前，成為神家中的一員。祝福我所在的教會，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

名。 

 

 

 


